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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诚信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对于私法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合

同法中的诚信原则更是以其诚实、善意、公正的理念受到了人们的推崇。 根据合同成立的

不同阶段，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的具体内涵主要包括：一是磋商中的诚信，即在合同谈判

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不得以恶意隐瞒、欺诈及胁迫等形式促使合同的成立；二是诚信履

行，即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阶段应当按照交易的本旨勤勉的履行合同，不得滥用权利，
违反诚信、恶意履行；三是合同终止后的诚信义务，通常表现为合同终止后的通知、协助

及保密的义务。 在以合意为中心构建而成的古典契约法理论和绝对契约自由遭到抨击之

时，诚信原则犹如普罗米修斯之火给合同法带来了新生，以诚信原则为基础的关系契约

论的兴起，限制了绝对的契约自由，将传统的“铁面无私”的合同法重塑为富有“人类真情

实感”的合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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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从自由资本主义伊始，契约自由就统御着合同法，以个人为本位，张扬着个人的尊严和独

立。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毫无限制的契约自由逐渐地暴露出种种弊端，“自由的意志”成为

欺诈、压迫的工具，契约理论逐渐衰落。 而以诚信原则为基础的新的契约理论———关系契约论

逐渐兴起，犹如普罗米修斯之火，给处于“崩溃”边缘的契约法注入了新的生机。 截止目前，几

乎每个国家都明确了诚信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的地位，我国亦是如此。 诚信原则贯穿于

我国合同法中，以社会为本位，对合同自由予以限制，平衡着个人与他人的利益。

以诚信原则和合同自由作为现代合同法的两驾马车，无疑是明智的。 但问题是诚信原则

应当如何发挥其在合同法中的作用，它应当以何种程度限制合同自由？ 本文在追溯诚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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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流变中分析其内涵，试图探究合同诚信的真正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对合同法所

发挥的重塑作用。

二、诚信原则的历史演进及内涵

（一）诚信原则的历史演进

“诚信”伊始只是道德意义上的观念，而非法律上的概念。 法律上的诚信原则无疑是道德

上诚信的法律化，而作为道德上的诚信，其究竟起源何时何地，几乎没有人能够给予一个精确

的答案。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人类社会初始，不管人类有没有诚信的意识，面对恶劣的生存环

境，人类为了继续生存，就必须选择人与人之间的诚信。 或许可以说，此时的诚信是出于求生

的本能。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不再有生存的危机，但又必须面对自身私有利益的冲突和

追求经济社会的安定时，诚信意识不但没有被抛弃反而被进一步地需求。 当法律出现并发展

时，道德上的诚信也逐渐走向了它的法律化。

道德诚信的法律化，即诚信原则应当开端于罗马法。 法国学者肖尔梅叶认为，诚信原则与

罗马法上一般恶意抗辩同一意义[1]。 一般恶意抗辩是指当事人因误信有债之原因而承认债务，

实则其原因并不存在时，得提起欺诈之抗辩，以拒绝履行；以及当事人如因错误而履行此项债

务时，得提起不当得利债务之诉，请求他方返还之[1]。 在笔者看来，将罗马法上的一般恶意抗辩

与诚信原则看作同一意义是牵强附会的。 因为罗马法上的一般恶意抗辩是当事人在活动中出

现错误或欺诈的情形时，在诉讼中可以享有“拒绝履行”、“请求他方返还”等相关权利的一项制

度，这与诚信原则有着本质的不同。 当然，一般恶意抗辩制度排斥错误、欺诈行为的做法与诚

信原则的理念是相通的。 甚至可以说，一般恶意抗辩制度是诚信原则在罗马法中诉讼层面的

具体体现。 西塞罗在一案件中对“诚信原则”进行了阐述：卖方应当将知道产品的所有瑕疵如

实的告知买方，如果卖方隐瞒该瑕疵的话，则需要承担买方应该瑕疵而造成的所有伤害[2]286。 并

且，在西塞罗那里，诚信原则的目的是矫正严法所带来的不公正。 因此，尽管罗马法并未明文

规定诚信原则，但现代私法中的诚信原则已经在罗马法中萌芽、发展。

进入中世纪时期之后，诚信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教会法传承了罗马法的思想脉络，

更加注重法律的伦理道德。 “诚信”作为道德与法律的最佳衔接点，自然被赋予了更多的法律

意义，如《学说汇纂》中出现过的“若双方当事人之间未达成协议，则应当按照诚实信用来履行

义务”，此义务即为“默示义务”[2]289。 此外，“诚信”被增加了特定的标准，即不能在他人损失的基

础上获利，并且应当符合两个目的：第一是了解合同是否具有约束力，第二是了解双方当事人

的债务是否能够得到履行[2]290。 由此，诚信原则的内涵已经由诉讼层面扩展到合同法中，即“诉

讼诚信”扩展到“合同诚信”。

18 世纪《法国民法典》第 1134 条规定：“契约应依诚信方法履行之”。 这是诚信原则首次出

现在法典之中，诚信原则在合同法中的基本原则地位得到确立。 然而，由于法国自由主义法学

的盛行，自然法学的道德法理论遭到了激烈的抨击，作为源于道德规范的诚信原则自然受到

契约自由的压制。

诚信原则在德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依据《德国民法典》第 242 条规定：“契约应斟酌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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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上习惯，应从诚信上解释之。 ”可见，此时的诚信原则的适用范围已由合同履行诚信扩展

到合同解释诚信。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民法典还首次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而缔约过失责任是

以诚信原则为理论基础衍生而来。 可以说，德国民法典对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是诚信原则

从较为抽象的“纸上原则”转为更能够发挥实际作用的基本原则。 直到《瑞士民法典》明确规

定：“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的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 ”诚信原则在整个民法体系中的基本原

则地位正式确立并迅速繁荣起来，更获得了“帝王条款”的美誉。

道德意义上的诚信在我国拥有久远的历史，是我国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学说

对于道德诚信的论述也非常的丰富，但中国传统伦理中的“诚”、“信”理想的色彩大于实用且基

本上属于人生道德和政治伦理[3]。 因此，我国古代法律没有将诚信原则作为规则条款化。 直到

清末，作为现代私法上的基本法律原则的诚信原则首次出现在《大清民律草案》中①，但随后的

《中华民国民法》却仅将诚信原则纳入债法编中，使其难以发挥基本原则的作用。 1986 年《民法

通则》第 4 条重新将诚信原则定位为民法的基本原则，随后，诚信原则才真正落户于我国法律

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诚信原则的内涵

从诚信原则的历史演进可以看出，其内涵的范围是逐渐扩展的。 罗马法时代，诚信原则主

要体现在诉讼方面，即为“诚信诉讼”、“裁判诉讼”。 这个时期的诚信原则仅处于萌芽状态，仍

然以道德的身份调整人们的生活；中世纪时期，诚信原则不再拘泥于诉讼方面，开始扩展到合

同领域，即“合同诚信”。 诚信原则在此时期才拥有了现代法意义上的内涵；近代以来，随着《法

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的相继问世，诚信原则在合同法中的内涵继续扩展并

最终成为现代私法中的基本原则。

尽管诚信原则拥有久远的历史，或许也正因如此，到目前为止有关诚信原则的具体内涵，

学界仍没有确切定论。 而学界对诚信原则的本质的研究已形成洋洋宏论，主要有以下学说：

第一，伦理道德说。 史尚宽坚持此说，认为诚信原则本质上在于使人们在交易中得到道德

的保障，因而诚信原则本质上便是一种交易道德[4]。

第二，利益平衡说。 此说认为诚信原则之本质在于平衡利益。 施奈德、艾格尔都把诚信原

则作为当事人双方利益平衡、和谐的调节器。 而史尚宽以为上述二人将利益平衡限于当事人

双方，似嫌不足，社会公众利益也应考虑在内[4]。 可见，史尚宽扩大了诚信原则的利益均衡的范

围。

第三，立法者意志说。 徐国栋认为：“诚实信用原则（诚信原则）就是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

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立法者意志。 ”[5]

第四，混合说。郑强坚持此说，认为诚信原则的本质由三个层面构成。（1）道德心理层面。诚

信原则是一定社会的综合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关于善意真诚、守信不欺、公平合理的一般道德

心理；（2）法律规范层面。 诚信原则是一项以道德为内核而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行为规范；（3）客

观事实层面。 诚信原则是合同当事人及司法者以该原则为依据所为的一切行为[6]。

伦理道德说从诚信原则的来源角度阐释其本质，但诚信原则作为一个法律原则，其本质

不可能是道德，只能说诚信原则有着道德的因素或来自道德的法律化。 将诚信原则的起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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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本质的做法是非常不妥当的； 利益平衡说从诚信原则的功能的角度出发阐释其本质，但

本质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征，能够发挥利益均衡作用的制度岂止诚信原则？ 另外，诚信

原则的功能也不止利益均衡；立法者意志说更是无法解释诚信原则的本质，诚信原则能成为

一个法律原则的原因在于社会的需要，而非立法者的意志，最多可以说是立法者顺应了社会

的需求；混合说从三个角度对诚信原则进行阐释，似乎是最合理的说法，但其实质是对伦理道

德说与立法者意志说的糅合。

在笔者看来，诚信原则的本质内涵，不能一概而论。 诚如蔡章麟所言，诚信原则是抽象的、

概括的、没有色彩、无色透明的。 它所包含的范围太广，比其它的一般条款为大[7]。 故而，概括诚

信原则的本质及内涵是很困难且不现实的。 只能从不同角度去认识、把握诚信原则，正确地运

用诚信原则保护自身权益。

（三）合同法中诚信原则的内涵

尽管作为民法的一般原则，诚信原则的本质及内涵无法概括，这并不意味着在特定的法

域内其内涵无法确定。 换句话说，也许正因为诚信原则在各法域内都有自身独特的内涵，故而

无法真正概括其作为一般原则的本质内涵。

1.美国学者对合同法中诚信原则的界定

关于合同法中诚信原则的具体内涵，Summers、Burton 和 Farnsworth 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具

有很强的影响力。

Summers 对诚信原则的定义采取了“排除式”界定。 他认为诚信在合同法中是一个“排除

器”，并没有一个一般含义，它所起到的作用是排除范围广泛的不同形式的恶意。 诚信与法官

所裁定禁止的各种具体形式的恶意相对照而呈现出各种具体含义[8]103。 他所列的恶意行为的形

式与诚信的具体含义[8]104 如表 1：
表 1 恶意行为的形式与诚信的含义对比

Burton 认为， 诚信履行是一方当事人为了双方当事人于合同成立时合理期待范围之内的

任何目的而行使自由裁量权———即为了抓住订立合同时所保留的机会[8]106。 在对诚信原则的定

义中，Burton 引入了“重获机会”（成本）的概念，他认为合同当事人一方总会有所谓的“被放弃

的机会”。 如果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一方拒绝付出对方期待他付出的履约成本，而重新获得了在

缔约之际已经放弃的机会，他就应该为自己的恶意行为承担违约责任；相反，如果自由裁量权

的行使没有超出双方在订立合同时的合理预期，当事人的行为就属于诚信履约[9]。

Farnsworth 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关于诚信的一般概念，他只是强调“诚信这一新的概念

恶意行为的形式

出卖人隐瞒标的物的瑕疵

建筑人员故意不完全履行，尽管其他方面做到了实质履行

一方滥用谈判优势，故意抬高合同价款

雇佣一个经纪人，而又故意阻止他达成交易

故意不勤勉的减轻另一方的损失

武断、任意的行使终止合同的权利

牵强附会的解释合同用语

不断骚扰对方，要求其反复提供履行担保

诚信的含义

充分披露重要事实

实质履行而不故意背离规格

禁止滥用谈判优势

合作的行为

勤勉的行为

合乎情理的行为

公平合理的解释合同用语

接受本身已充分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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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的许多用法并没有超出传统的解释技术和填补漏洞技术在过去的用法。 ”[8]108 他赞成传

统的“默式条款”理论，即诚信原则在合同法中被视为“默示条款”。

2.合同法中诚信原则的内涵

笔者认为，Summers 的“排除式”定义法固然可以更加直观地理解合同中诚信原则，但是这

种“排除式”方法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法官拥有强大的自由裁量权。 在我国，法官自由裁量

权显然无法与美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相比。 另外，尽管 Summers 列举了恶意行为的形式及相

应的诚信原则的具体含义，但并没有揭示出诚信的含义和功能在不同语境中的差异。Burton 从

成本的角度阐释合同诚信，区分诚信履约和恶意违约的认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一定程

度的可操作性，这值得借鉴。 Farnsworth 赞成的“默示条款”理论，尽管承认了诚信在合同法中

的重要地位，但却没有对合同诚信进行明确的阐释。

综上，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具体是指在合同订立到终止的各个阶段及终止后，合同当事

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都应当做到言而有信、诚实、善意，不损害他人及社会利益。 由此可见，

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根据合同成立的不同阶段也具有不同的内涵，主要包括：一是磋商中的

诚信，即在合同谈判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不得以恶意隐瞒、欺诈及胁迫等形式促使合同的成

立；二是诚信履行，即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阶段应当按照交易的本旨勤勉的履行合同，不得

滥用权利，违反诚信、恶意履行；三是合同终止后的诚信义务，通常表现为合同终止后的通知、

协助及保密的义务。 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这样的内涵界定又具有相当的抽象性，仍需要一

个具体的标准判断行为是否符合诚信，这个标准则可以借鉴 Burton 提出的区分标准。

三、诚信原则在合同法中的功能

郑也夫的一句话说的尤为贴切：“信任是任何规模、任何种类的社会生活———它的合作和

交换的前提。 没有起码的信任系统就没有社会，丧失掉一切信任就是社会的瓦解。 ”[10]当然，他

所说的“信任”也包含了道德意义的诚信，但这也充分说明了诚信原则对于我们现代社会生活

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1]。

梁慧星认为，诚信原则主要存在三个功能：一是行为规范功能，即指导当事人行使权利，

履行义务；二是既有行为规范又有授予自由裁量权的功能，即解释、评价和补充法律行为；三

是授予自由裁量权，即解释和补充法律[12]。 可以看出，梁慧星分别从三个不同角度对诚信原则

的功能进行了归纳：首先，诚信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它指导着民事主体的民事活动，通过

赋予义务来约束主体行为；其次是诚信原则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成为民事主体的行为准则；再

次是诚信原则作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依据，起着解释和补充法律的作用。

而在合同法中，诚信原则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 它对于合同法来说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呢？

笔者认为，诚信原则之于合同法就如同一场“润物细无声”的改革（亦或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

命），在悄然之际全然改变了传统合同法的本来面貌。

（一）诚信原则对合同自由的限制

在一定意义上，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灵魂，一部合同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合同自

由展开的[13]。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契约自由理论的缺陷渐现，契约自由受到猛烈地抨击，吉尔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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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发出了“契约死亡”的呼声。 与此同时，诚信原则以其诚实、善意、公正的理念受到了人们

的推崇。 故而，诚信原则理所当然地渗透到合同法（契约法）中来，限制了形式上的契约自由，

将传统的“铁面无私”的合同法转变为富有“人类真情实感”的合同法。

（二）诚信原则与其他合同法规则的关联

一个合同从签订到履行的过程应当始终反映出双方当事人诚信缔结及诚信履行的观念，

否则可能会导致合同效力的瑕疵乃至无效。 同样的，作为调整合同的一项规则也应当符合诚

信的观念，至少不违背诚信的观念才具有正当性并长期发展下去。 可以说，很多合同法规则是

诚信原则的具体化，进而发展成独立的规则。 比如有学者认为“合同履行上的诚实信用还并不

仅仅是个规则，它同时是可以产生并选择其他规则的原则”[14]。

（三）以诚信原则为基础的关系契约论

古典契约法是以合意为中心构建而成，契约关系的有无是依据双方合意决定的。 但随着

19 世纪中后期开始，“自由放任主义学说已经黯然失色了，人们不再以老眼光看待法律，合同

法已不再被认为是消极的，主要作用仅是执行协议的工具。 现在的趋势是把合同看做达到公

平的积极工具”[15]，因此，吉尔默宣告了“契约的死亡”，一个新的契约时代即将来临———诚信原

则开始适用于契约法，也成为遏制契约自由绝对化的有力武器，交易中的信赖关系得到学者

的重视，信赖利益理论得以催生。 麦克内尔《新社会契约》一书的出版标志着以诚信为基础的

现代关系契约论的诞生。

四、诚信原则在合同法中的具体化

从诚信原则的内涵可以看出，合同法中诚信原则给合同关系带来了全新的变化，大大拓

展了契约关系。 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合同磋商阶段的诚信；二是合同履行阶段的诚

信；三是合同履行终了的诚信；四是合同解释中的诚信。

（一）合同磋商阶段的诚信

在具体的实践中，存在大量胎死腹中的合同。 这样的合同因各种理由而无法成立，但缔约

当事人往往会在合同磋商阶段遭受到很大的损失。 而在以合意为中心的传统契约理论中，一

直奉行“无合同便无责任”的立论，故而在此类合同中遭受损害的当事人无法通过契约关系得

到救济了。 合同法诚信原则的确立则改变了此阶段遭受损害的当事人无从救济的境遇。 诚信

原则在合同磋商阶段的最直接反映是先合同义务和缔约过失责任。

1.先合同义务

先合同义务并非是合同义务，而是在合同磋商、谈判阶段以诚信原则为基础而设定的一

种法定义务。 在合同尚未成立之前，缔约双方并不存在合同关系，自然无合同义务的约束，他

们仅有的是双方间的信赖关系，而先合同义务实际上是对这种信赖关系的一种法律确认和保

护。 因此先合同义务也可以称为诚信义务。

先合同义务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告知义务，即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对于交易的必要信

息应当如实告知对方。 具体体现为重要事项的告知义务、瑕疵告知义务、使用方法的告知义务

等；二是协助义务，即缔约的过程是一种合作的过程，缔约双方的目的是签订合同。 故而，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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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应当相互信赖、共同配合促使合同顺利达成；三是保护义务，即缔约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

应当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保护对方人身及财产不受侵犯；四是禁止欺诈义务，即缔约一方不

得假借合同之名恶意磋商，损害对方利益；五是保密义务，即缔约一方对在合同磋商过程中获

悉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应当保密。

2.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理论首先由耶林所提倡。 他在其《契约无效或不成立之损害赔偿》一文中提

出“当事人因自己的过失致使契约不成立者，对信其契约有效成立的相对人，应赔偿基于信赖

而产生的损害”。 由此可见，在耶林那里，缔约过失责任的承担理由在于缔约双方存在的信赖

关系，而此种信赖关系的存在赋予了缔约双方的诚信义务。 缔约过失责任并不是依合同本身

产生的责任，它与合同的成立、生效与否并无关联，而是以缔约双方的信赖关系为基础，由于

过失而违反了诚信义务后所要承担的法定责任。

（二）合同履行阶段的诚信

诚信原则在合同履行阶段更是无处不在，甚至可以说诚信萦绕在整个合同履行中，合同

的履行本身就是诚信的体现。 诚如邱聪智所言：“盖以债之关系，本以当事人间之信赖关系为

基础，而社会生活关系本即皆为复杂琐碎，非有限条文及当事人意思所可预先完全容纳。 有此

情形，其有关问题之妥善解决，非诉诸诚实信用之运用，难期圆满达成也。 ”[16]254 在合同履行阶

段直接体现诚信原则的具体制度有附随义务、情势变更原则。

1.附随义务

附随义务理论起源于德国民法判例学说。 20 世纪初合同自由已经遭受到学者们的广泛批

判，诚信原则作为约束合同自由的原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故而以诚信原则为基础的合

同附随义务被人们所接受。

尽管学者们对于附随义务的概念有不同的看法②， 但毋庸置疑的是附随义务是依据诚信

原则而形成的法定义务，它是诚信原则对合同义务进一步扩展的具体体现。 故而，附随义务不

同于合同约定义务，它往往在合同约定的范围之外，并且还可以以诚信原则为基准对于合同

约定义务进行部分修正，对不符合诚信原则的约定义务予以剔除。

尽管附随义务是一种法定义务，但它的内容却是无法确定的，法律甚至不能给予一个确

切的定义。 原因在于：其一，附随义务是以诚信原则为基准形成的法定义务，而诚信原则本身

就具有不确定性，在合同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 附随义务也必然是随着合同关系阶段

的不同而不断的衍生新的内容；其二，用侯国跃的话来说：“无论是立法者的法律规定，还是契

约当事人的约定，都无法穷尽人事之变幻，也无法详尽地、事无巨细地规定当事人义务的全部

内容，故在诚信原则的基础上会产生不同的附随义务，以圆润交易的完成。 ”[17]

可见，附随义务本身就不可能被穷尽。 尽管如此，法律仍对附随义务的内容作了较为笼统

的规定。 目前合同履行阶段的附随义务的具体形态有：保护义务、通知义务、保密义务及其他

不作为义务。 保护义务亦称照顾义务，是指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一方负有顾及合同相对

人人身、财产安全，不受侵害的义务；通知义务亦可称为告知义务、说明义务，是指为了顺利履

行合同，实现合同的目的，当事人应当以诚信为基准将必要信息主动通知对方当事人。 必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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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通常表现为产品的使用说明、标的物之瑕疵说明、合同给付不能之不可抗力等；保密义务是

指当事人通过合同关系而获悉的对方当事人之技术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等事项负有保

密义务，不得外传；其他不作为义务是依据诚信原则，一方当事人不得为使对方当事人合同利

益有所减损之行为的义务，例如竞业禁止义务等。

2.情势变更原则

情事变更原则者，法律关系发生后，为其基础或环境之情事，于该法律效力完了前，因不

可责于当事人之事由，致发生非当初所得预料之变更，如乃贯彻原定之法律效力，显失公平而

有悖于诚信原则者，得变更其法律效力之法律原则。 ”[16]258 故此，情势变更原则的理论基础是诚

信原则。 诚信原则要求合同当事人应当善意、诚信的履行合同，但这样的合同总是暗含着“合

同缔结时的基础或环境之情事，该法律效力完了前都是持续存在的”。 因此，在合同缔结之基

础或环境发生不可预见的改变时，合同便不再具有拘束力，当事人被赋予了合同解除权或者

依据变化后的情事修改合同内容。

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要件有三：其一，合同关系确立后，发生了当事人没有预见或不能预

见的情事变更；其二，情事变更的发生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其三，依照原合同继续履行，明显违

背诚信原则。 情事变更原则不同于商业风险，所谓商业风险是当事人从事商业活动所固有的

风险。 两者的区别通常需要法官综合考量风险的类型和程度、正常人的合理预期、风险的防范

和控制、交易性质以及市场情况等因素进行自由裁量。

（三）合同履行终了的诚信

合同履行终了后，当事人间的合同关系即告终止，但当事人就合同关系存在时所发生的

事项，仍负有妥善处理的义务，这也是诚信原则的必然要求。 该妥善处理的义务就是后合同义

务，该种义务具体指合同关系终止后，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和交易习惯，以保障当事人的人身、

财产利益免受损害，协助相对人处理善后终了事务为目的的通知、协助、保密等法定义务。

后合同义务与先合同义务、附随义务一样，都不是合同约定的义务，都是基于诚信原则的

要求而确定的法定义务。 故而，后合同义务的内容与先合同义务、附随义务的内容有着相同特

点：基于诚信原则的抽象性和不确定性，其内容也具有不确定性。 后合同义务的具体类型通常

包括通知义务、协助义务、保密义务等。

（四）合同解释中的诚信

由于语言文字本身表达的多义性及当事人由于文化水平等自身因素而造成用词不当，无

法确切的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思。 因此，合同往往需要解释后才能明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合同

解释的目的也在于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减少纠纷。

诚信原则作为合同法中的基本原则， 合同的解释自然也充斥着诚信原则的基本要求：合

同应当按诚信原则进行解释。 通过梁慧星对诚信原则功能的概括，可知诚信原则的两个重要

功能即为解释、评价和补充法律行为和解释、补充法律，这也充分说明诚信原则在合同解释中

所起到的原则性作用。

尽管诚信原则作为合同解释的一项基本解释原则，但对诚信原则的运用应当存在一定的

限制，否则不仅会损害法律的权威，还会造成法院对当事人意思自由的强制干预，从而损害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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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自由。

五、结 语

诚信原则极大地丰富了合同法的内容，甚至可以说，诚信原则的引入给合同法带来了巨

大的变革，原来人与人之间刻板、冷漠甚至是粗暴的合同关系变得富有人情味、更具活力了。

与其说是诚信原则改变了合同法，倒不如说是合同法的重塑，从合同的设立到合同的实践履

行再到合同的终了都无不充斥着诚信原则的影子。 也正因如此，诚信原则在合同法中的适用

似乎已达到了无界限的地步。 在实践中，又因如此的“无界限”使得法官在适用上无所适从。 诚

如邱聪智所言：“诚信原则毕竟为不确定之法律概念，动辄援用，势如出柙野虎，或毫无刹车装

置之汽车，稍有运用不善，必将严重破坏法律之安定性。 ”[16]257

诚信原则在合同法中究竟如何适用，在怎样的情形下适用既能维护当事人的合同自由又

能保证公平？ 现代合同法对诚信原则进行了具体化，设立了以上各项具体的制度贯穿于合同

始终。 换言之，以上各项具体制度的设立与适用即为合同法对诚信原则的直接适用。 诚信原则

作为一个具有抽象性基本原则应该通过其具体化的制度适用于合同法中，不能直接适用于具

体案件中。 但法律具有滞后性，合同法亦难免出现漏洞，届时援引诚信原则弥补法律之漏洞亦

为合理。

注释：

①大清民律草案第 2条明文立法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依诚实及信用方法。

②台湾著名学者史尚宽、王泽鉴认为：附随义务是债务人依诚信原则于契约及法律所规定的内容

之外所附有的义务。 我国大陆学者有的将附随义务定义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当事人之间也无明确约

定，但为维护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并依社会的一般交易观念，当事人应当负担的义务。有的定义为:在合同

履行过程中，为辅助实现债权人之给付利益或周全保护债权人之人身或其财产利益，债务人遵循诚实信

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而履行的通知、协助、保密、保护等给付义务以外之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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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Good Faith Principle in Contract Law
LI Hongling

(School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Good faith principl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law a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civil law, and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with the concept of honesty, kindness,
justice in contract law is revered by the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contract, the good
faith principle in the contract law has different connotations, mainly including: the first one is to negotiate in
good faith, namely, in the process of contract negotiations, the parties shall not maliciously conceal
information or use fraud and intimidation methods to promp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tract. The second is
to perform contract honestly and diligently between the par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net of the contract;
they shall not abuse their rights, violate the good faith, or maliciously perform the contract. The third is the
good faith obligation after the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which is often manifested as the obligation of
notification, assistance and confidentiality. When the classical theory with the consensus as the focus and the
absolute freedom of contract were criticized, the good faith principle, like the fire of Prometheus, brought new
hope to the contract law. The relational contract theory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limits the
absolute freedom of contract and transforms the traditional "untouchables" contract law into the rich "human
feelings" of contract law.

Key words:moral integrity; good faith principle; contract integrity; contract freedom; pre -contract
obligation; changed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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